
 

認識漢生病的問與答 

 

漢生病是如何傳染的？ 

答：漢生病的傳染途徑主要是與漢生病人長期密切接觸，或經由鼻腔、上呼吸道黏膜

接觸到含有病原體的鼻腔分泌物而受到感染。 

 

 

漢生病可以治好嗎？治療期間有什麼要注意的呢? 

答：漢生病已經有藥物可治療，病人如依醫師指示服藥，漢生病是可以治癒的。漢生

病人經服藥後，便不具傳染性。但治療期間不可任意停藥，服藥若有不適症狀時

須向醫師反應，經醫師診斷可停藥時才可停止服用藥物，因此漢生病人如依醫師

指示按時服藥，是可以生活如常作息的。 

 

 

要如何保護身邊的人不被漢生病菌感染？ 

答：因為漢生病主要是與病人長期密切接觸，或經由鼻腔、上呼吸道黏膜接觸到含有

病原體的鼻腔分泌物而受到感染。因此，為避免傳染，漢生病人應遵從醫囑接受

治療規則服藥，並且保持個人良好之衛生習慣：如打噴嚏或咳嗽時，應用手帕或

衛生紙掩蓋口鼻等，且若家人或共同居住者出現皮膚異狀，請就近前往皮膚科就

診，由專科醫師進行檢查，以早期發現早期治療。 

 

 

什麼是都治計畫？ 

答：DOTS（Directly Observed Treatment, Short Course）音譯為「都治」。目的是

希望在醫療公衛人員或受過訓練的都治關懷員的嚴密監督下，確保漢生病病人規

則服下每一顆藥物，並給予支持關懷，及協助評估病人有無服藥不適或副作用，

使病人可如期完成治療，亦即發揮「送藥到手、服藥入口、吃了再走」之精神，

以及避免抗藥性細菌的產生，同時也是保護社會大眾、避免疾病蔓延最有效的方

法。 



 

 

移工診斷為漢生病是否可留在國內治療? 

答：移工如經診斷為漢生病，雇主應於收受診斷證明書之次日起 15 日內，檢具「診斷

證明書」及「受聘僱外國人接受衛生單位安排都治服務同意書」，送縣（市）衛生

主管機關申請都治服務，即可留臺治療。但若移工未配合都治累計達 15 日（含）

以上，則將視為健康檢查不合格，地方衛生局將核發不予備查函，並復知勞動部

（廢止聘僱許可）及內政部移民署（進行限制入境註記）。當移工完成都治服務藥

物治療，且經縣（市）衛生主管機關認定完成治療者，即可視為健康檢查合格。 

 

 

漢生病病人的接觸者是否須接受檢查？  

答：當漢生病病人被確診後，衛生單位人員會協助進行評估，與漢生病病人共同居住

者皆須接受檢查，將轉介至「漢生病個案確診及治療醫院」進行接觸者檢查。 

 

 

與漢生病患者相處要如何保護自己？ 

答：漢生病病人經服藥後，便不具傳染性。因此保護自己的積極作法，就是好好關心

病人是否規則的服藥。只要檢查沒問題，病人也確實開始服藥治療，就不必太過

擔心被感染的問題。此外，保持室內通風及養成良好衛生習慣，如手部衛生與咳

嗽禮節也是很重要。 

 


